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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08－1007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法訴字第 1080362197 號 

訴  願  人：○○○ 

訴願人因房屋稅籍事件，不服本縣地方稅務局（下稱原處分

機關）108年 9月 18日彰稅地字第 1080106098號函所為之處

分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  事  實 

    緣本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巷 34號及 34之 1號 2棟房屋，

於 69 年分別設立稅籍，嗣訴願人於 108 年 2 月 19 日向臺灣

彰化地方法院得標買受坐落本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巷 34號未

辦保存登記房屋（以下稱系爭 34 號房屋）（稅籍編號：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，面積 472.57平方公尺，權利範圍為

全部），並經該院於 108 年 4 月 3 日發給訴願人不動產權利

移轉證書，復訴願人於同年 8 月 6 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將系

爭房屋與毗鄰案外人○○○所有○○巷 34之 1號房屋（以下

稱 34-1號房屋）之納稅義務人更正為訴願人與案外人○○○

共有，經原處分機關以108年9月18日彰稅地字第1080106098

號函復訴願人應會同 34-1號房屋納稅義務人共同申請。訴願

人不服，遂提起本件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，

茲摘敘訴、辯意旨如次： 

一、訴願意旨略謂： 

     (一)原處分機關以系爭 34 號及 34-1 號兩棟房屋，於

69年分別設立稅籍，並經同一所有權人施君核章同

意，如訴願人欲將系爭 34號與 34-1號房屋合併稅

籍，應會同該房屋納稅義務人共同申請為由，駁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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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願人申請更正房屋稅籍登載之申請。 

     (二)系爭 34號房屋於申請建造之初，起造人為○○○，

而○○○申請使用執照時，亦明白登載建物係為 2

層 2棟 1戶，且其構造確為兩棟相通之建物。又訴

願人於 108 年 2 月 19 日，經由臺灣彰化地方法院

拍賣取得系爭 34 號房屋，並自臺灣彰化地方法院

領有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。 

     (三)訴願人取得系爭 34 號房屋後，接獲彰化縣彰化地

政事務所之補正通知書，指稱：「彰化縣○○鄉○

○村○○巷 34 號」、「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巷

34之 1號」乃為同一之使用執照，在未予分割之前，

「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巷 34 號」、「彰化縣○

○鄉○○村○○巷 34 之 1 號」兩棟房屋乃屬於訴

願人及○○○共有，是以，「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村

○○巷 34號」、「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巷 34 之

1號」兩棟房屋既屬於訴願人與○○○共有，則「彰

化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巷 34 號」、「彰化縣○○鄉

○○村○○巷 34 之 1 號」之稅籍，則自應由訴願

人與○○○共有。現原處分機關將「彰化縣○○鄉

○○村○○巷 34 號」、「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

巷 34之 1號」之稅籍，分別編為訴願人與○○○，

即屬錯誤，而應將「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巷 34

號」、「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巷 34 之 1 號」兩

房屋之稅籍，均更正為訴願人與施板治共有。 

     (四)再者，○○○業於 96年 6月 11日死亡，而其繼承

人均已拋棄繼承，根本無人繼承，原處分要求訴願

人與○○○共同申請，豈非刁難訴願人，課以訴願

人無法達成之責任，顯對訴願人不公平，侵害訴願

人權益。 

     (五)按「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，應於當事人有利及

不利之情形，一律注意。」行政程序法第 9條訂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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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文。前開事實，原處分機關並未對於有利於訴願

人之情形加以注意，遽為首揭之處分，實有違行政

程序法第 9條之規定，並侵害訴願人之權益甚鉅。 

     (六)原處分機關答辯理由雖稱：依財政部 70 年 10 月 6

日台財稅第 38462 號函釋規定，「同一所有人」在

相鄰坐落擁有數棟房屋，不論各棟是否個別辦妥所

有權，均准予分割設立稅籍核定徵免房屋稅等語，

惟本案對於「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巷 34號」、

「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巷 34 之 1 號」兩棟房

屋個別設立稅籍並無意見，然訴願人與○○○均為

「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巷 34 號」、「彰化縣○

○鄉○○村○○巷 34 之 1 號」兩棟房屋之「同一

所有人」，該兩棟房屋雖分別編有稅籍，然兩棟房

屋之納稅義務人（稅籍）本即應更改為訴願人與○

○○共有，與上開財政部之函示並無抵觸。 

     (七)遺產管理人依民法第 1179 條之規定，得為保存遺

產之必要處置。惟原處分機關所稱會同變更房屋稅

籍，並非保存遺產之必要處置，遺產管理人並無權

處理。再者，該遺產管理人並非○○○之原應繼承

之繼承人所選任，亦無法代表全體繼承人，亦無處

分財產之權利。因此，原處分機關所稱會同遺產管

理人辦理變更，亦無法達成，因為於法無據。 

     (八) ○○○之債權人常常憑稅籍，即向法院聲請強制

執行，又因「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巷 34號」、

「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巷 34 之 1 號」兩間房

屋之稅籍未如實登記，是以，造成訴願人只要○○

○之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，訴願人即需提出第三人

異議之訴，令訴願人不堪其擾，也損害訴願人時間

及金錢上之利益。 

     (九)房屋稅籍編定本為原處分機關之職責，如有錯誤，

本於權責機關之職責，本來即應依職權更正。本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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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巷 34 號」、「彰化縣○

○鄉○○村○○巷 34 之 1 號」之稅籍本即應為訴

願人及○○○共有，目前之稅籍登記顯然有誤，且

經更正，對於○○○亦無損害之處，原處分機關自

應依申請逕為更正，或去函詢問利害關係人之意見

才是，原處分幾關怠於作為，任意駁回訴願人之申

請，顯有違誤，該處分實應予撤銷等語。 

二、答辯及補充意旨略謂： 

     (一)依財政部 70年 10月 6日台財稅第 38462號函釋規

定，同一所有人在相鄰坐落擁有數棟房屋，不論各

棟是否各別辦妥所有權登記，均准予分別設立稅籍

核定徵免房屋稅。案外人○○○為坐落系爭 34 號

房屋之原始起造人，依○○鄉公所（69）○○○○

○字第○○○○號使用執照所載，為 2層 2棟 1戶

之建物，該二棟房屋於 69 年經本局分別設立房屋

稅稅籍（稅籍編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、 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)，並經案外人○○○於稅

籍登記表蓋章在案；嗣○○鄉戶政事務所於 71年 1

月 15日增編門牌：○○鄉○○村○○巷 34-1號，

增編後 34號即為系爭 34號房屋，稅籍編號為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、34-1號房屋稅籍編號為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訴願人於 108 年 2 月 19 日

經法院拍賣取得系爭 34 號房屋，權利範圍全部，

本局依房屋稅條例第 4條、本縣房屋稅徵收細則第

2條規定及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8 年 4月 3日不動

產權利移轉證書，將系爭 34 號房屋之納稅義務人

變更為訴願人，於法並無不合。 

     (二)稅捐機關就房屋所為稅籍資料納稅義務人之記載

純為便利課稅而設，與所有權之取得無關，此與地

政機關依土地法規定所為所有權登記有絕對效力

之情形有間（最高法院 72年度台上字第 1816號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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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意旨參照），又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應為房屋所

有人、典權人或共有人；而納稅義務人之變更，自

應有其法定之原因，非依法不得變更之（最高行政

法院 60年判字第 360號判例參照）。訴願人稱系爭

34 號與 34-1 號房屋為兩棟相通之建物，且依彰化

縣彰化地政事務所補正通知書指稱該二棟房屋屬

訴願人與案外人○○○共有，本局房屋稅籍未編為

共有即屬錯誤一節，查系爭 34號與 34-1號房屋原

均屬案外人○○○所有，權利範圍均各為全部，訴

願人經法院拍賣取得系爭 34 號房屋（權利範圍全

部）後，與 34-1 號房屋已分屬不同人所有，該二

棟房屋尚未辦理所有權登記前，依本縣房屋稅徵收

細則第 2條規定，應以實際房屋所有人為房屋稅納

稅義務人，尚不得因二棟毗鄰房屋部分相通或同為

一張使用執照，逕為變更納稅義務人權利範圍。訴

願人如欲辦理與 34-1 號房屋稅籍為共有，因事涉

34-1號房屋納稅義務人權益，原處分函復訴願人，

應會同該房屋納稅義務人共同申請，並無違誤。 

     (三)至訴願人主張案外人○○○已死亡，其繼承人均已

拋棄繼承，原處分要求應會同 34-1 號房屋之納稅

義務人施提出申請，未依行政程序法對有利於訴願

人之情形加以注意，侵害訴願人之權益云云。查案

外人○○○於 96 年 6月 11日死亡，業經臺灣彰化

地方法院 107年 1月 10 日 106年司繼字第 1638號

民事裁定，選任○○○為其遺產管理人，依民法第

1179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，保存遺產必要處置為遺

產管理人之職責，訴願人可協請 34-1 號房屋納稅

義務人之遺產管理人共同申請更正房屋稅籍登載

事宜，並未侵害訴願人之權益，訴願人主張，容有

誤解。 

     (四)按民法第 759條規定：「因繼承、強制執行、徵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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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，於登記前已取得

不動產物權者，應經登記，始得處分其物權。」，

復按強制執行法第 98條第 1項規定：「拍賣之不動

產，買受人自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

日起，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，債權人承受債務人之

不動產者亦同。」，末按司法院 82年 12月 3日 (82）

秘台廳民（二）字第 20099號函釋「因強制執行取

得不動產物權者，買受人自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

利移轉證書之日起，不待登記即取得所有權。」。

本案訴願人於 108 年 2 月 19 日經臺灣彰化地方法

院拍賣得標買受並經該院 108 年 4 月 13 日發給不

動產權利移轉證明書時僅取得系爭 34 號房屋獨立

所有權。訴願人一再主張系爭 34號房屋與 34-1號

房屋在未分割前為訴願人與案外人○○○共有、指

稱本局房屋稅籍錯誤未編定為共有、並要求本局逕

為更正為共有或函詢利害關係人之意見，顯然誤解

法令規定，不足採認。 

     (五)又所謂共有係一種數人共同享有所有權的狀態，依

民法第 818條、第 819條規定「各共有人，除契約

另有約定外，按其應有部分，對於共有物之全部，

有使用收益之權。」、「各共有人，得自由處分其應

有部分。共有物之處分、變更、及設定負擔，應得

共有人全體之同意。」可見訴願人申請更正為共

有，攸關案外人○○○權益甚鉅，此屬當事人間之

私權關係，行政機關並無行政權介入之餘地，故原

處分函復訴願人應會同 34-1 號房屋納稅義務人共

同申請，並無不合。 

     (六)再按民法第 1179條第 1項關於遺產管理人職務第 2

款規定，「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」，除管理行為、

改良行為外，其必要之處分行為亦包括在內，且遺

產管理人得本於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獨立為之，勿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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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親屬會議或法院之同意（臺灣高等法院 84 年度

家抗字第 56 號民事裁定參照）。又遺產管理人之

設，旨在管理、保存及清算遺產，以免遺產散失，

故賦予遺產管理人為保存遺產必要處置之相關職

務。故遺產管理人並非單純收受訴訟或相關通知文

件，即可謂已盡遺產管理人職務，若認遺產有散失

或價值減損時，應依法提起訴訟等保存遺產必要處

理，而非消極坐視遺產逸失（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6

年司家聲字第 5 號民事裁定參照）。查案外人○○

○於 96年 6月 11日死亡，其繼承人均已拋棄繼承，

並經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，訴願人之主張，影響案

外人○○○之遺產權利範圍及納稅權益，訴願人可

協請遺產管理人共同申請更正房屋稅籍登載事

宜，於法並無不合等語。 

 

  理  由 

一、 按房屋稅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房屋稅向房屋所有

人徵收之。其設有典權者，向典權人徵收之。共有房屋

向共有人徵收之，由共有人推定一人繳納，其不為推定

者，由現住人或使用人代繳。」、彰化縣房屋稅徵收細

則第 2 條規定：「本條例第 4 條第 1 項所稱之房屋所有

人，指已辦登記之所有權人及未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實際

房屋所有人。」。 

二、 次按「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應為房屋所有人、典權人、

或共有人，而納稅義務人之變更自應有其法定之原因，

非依法不得變更之。」、「納稅義務人名義變更申請：…3.

與稅籍所載名義不符案件：稅籍資料所記載之納稅義務

人明義與地政機關所載所有權人不符，應據以變更房屋

納稅義務人名義，但應查明是否課徵契稅。」、「…又

依財政部編訂之房屋稅稽徵作業手冊第 4 章第 1 節稅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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釐正，其中第 6 點第 1 項第 4 款規定繼承案件、更名案

件及與稅籍名義不符案件，當事人得申請納稅義務人名

義變更。又人民申請更正案件，行政機關應按申請時之

事實狀態及法律規定審查，為准否之處分。…再按財政

部編訂之房屋稅稽徵作業手冊第 3 章第 1 節申報設籍規

定，及行為時房屋稅條例第 4 條規定可知，被上訴人審

查申報設籍資料，僅為形式審查，並無確認私權之效力。」

改制前行政法院 60 年判字第 360 號判例意旨、財政部

105 年 4 月編印之房屋稅稽徵作業手冊第 4 章稅籍釐正

管理及網路申辦作業第 1 節稅籍釐正第 6 點第 1 項第 4

款、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 42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

照。 

三、 復按「房屋稅籍之編配，係參據建築法第 4 條、土地登

記規則第 80 條及財政部編印之房屋稅稽徵作業手冊等

規定，以建號或門牌號碼為準，可獨立使用及移轉之個

別房屋認定為 1 戶，並編配 1 個稅籍編號…」財政部賦

稅署 104 年 3 月 6 日臺稅財產字第 10304650430 號函釋

意旨參照。 

四、 再按「按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。為房屋稅條例第

4 條所明訂。次按本條例第 4 條第 1 項所稱之房屋所有

人，指已辦登記之所有權人及未辦理所有權登記之實際

房屋所有人。為本件發單課徵房屋稅時臺灣省各縣市房

屋稅徵收細則第 2 條所明訂。所謂已辦登記之所有權

人，係指建物登記簿登載之所有權人，尚無疑義，而所

謂之實際所有人應係指未辦理產權登記之房屋實際享有

收益、處分權之人，申請建造之建造人、未申請建造執

照之出資興建人及因繼承、強制執行、公用徵收或法院

判決取得所有權之人等而言，最高行政法院 74年度判字

第 937號判決亦同申斯理。」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0年度

簡字第 1476號簡易判決參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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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強制執行法第 98條第 1項規定：「拍賣之不動產，買受

人自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日起，取得該

不動產所有權，債權人承受債務人之不動產者亦同。」、

民法第 759 條規定：「因繼承、強制執行、徵收、法院

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，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

權者，應經登記，始得處分其物權。」。 

六、 卷查，本件系爭 34 號房屋係訴願人於 108 年 2 月 19 日

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標售取得，且該法院於 108 年 4 月

3 日核發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予訴願人，依強制執行法

第 98條及民法第 759條規定，自訴願人「領得」執行法

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日起，即取得系爭房屋所有

權。又系爭房屋係未辦保存登記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

記）建物，故訴願人依前揭規定為系爭 34號房屋之實際

房屋所有人，原處分機關依法核定房屋所有人之訴願人

為系爭 34號房屋之納稅義務人，於法並無不合。 

七、 又訴願人以其接獲本縣彰化地政事務所 108年 4月 22日

補正通知書稱系爭 34 號房屋與 34-1 房屋為同一之使用

執照，在未予分割前，前揭兩棟房屋乃屬於訴願人及案

外人○○○共有，兩棟房屋之稅籍自應由訴願人與案外

人○○○共有，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將系爭 34 號房屋與

34之 1號房屋之納稅義務人更正為訴願人與案外人○○

○共有。然按最高行政法院 96年度判字第 426號判決意

旨稅捐稽徵審查申報設籍資料，僅為形式審查，並無確

認私權之效力，且訴願人亦未提出更正之具體事證證

明，從而，原處分機關為否准更正之處分，揆諸前揭規

定，於法並無不合，應予維持。 

八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

項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訴願審議委員會   主任委員  洪榮章（請假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温豐文（代行主席職務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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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蕭文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呂宗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林宇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李玲瑩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葉玲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陳坤榮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楊瑞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黃耀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 陳麗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華  民  國  1 0 8 年 1 2 月 3 0 日 

縣  長   王 惠 美 

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

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（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：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） 

 


